合同编号：
婚 庆 服 务 合 同
（征求意见稿）
甲方（接受服务者）：
乙方（服务提供者）：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制定
青岛市婚庆礼仪行业协会
婚庆服务合同使用说明
一、本合同文本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示范文本，供当事人约定采用。
二、乙方（提供服务方）必须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具有婚庆服务经营资格。
三、本合同有关婚庆服务的具体条款，由甲乙双方协商后自主填写。
四、为体现合同双方的自愿原则，本合同文本中相关条款后有空白行，供双方自行约定或补充约定。经双方当事人一致协商可以对文本条款的内容进行修改、增补或删减。□中选择内容以划∨方式选定。合同签订生效后，未被修改的文本印刷文字视为双方同意内容。本合同文本涉及到的选择、填写内容以手写项为优先。
五、本合同的纸制文本由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定点印刷厂印制，青岛市婚庆礼仪行业协会负责发放。本合同文本未经同意，任何企业不得擅自印刷或改变格式和内容进行印刷。 

六、本合同条款由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青岛市婚庆礼仪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青岛市婚庆礼仪行业协会
婚 庆 服 务 合 同
（征求意见稿）
甲方（接受服务者）：
乙方（服务提供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就婚庆服务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服务项目、内容
1、服务项目
□婚庆策划 □化妆 □婚庆车辆租赁 □纪实摄影 □纪实摄像□婚庆司仪 □婚纱（礼服）租赁 □其他服务项目
2、服务内容由双方按附件要求确定（见附件）。
第二条　服务价款
根据服务内容中甲方选择的服务项目，甲方向乙方支付婚庆服务费共计人民币(大写)：元。
其中：□婚庆策划：元；□化妆：元；
□婚庆车辆租赁：元；□纪实摄影：元；
□纪实摄像：元；□婚庆司仪：元；
□婚纱（礼服）租赁： 元；□其他服务项目：元。
第三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享有获得乙方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权利；
２、甲方在乙方未按约定时间交付让甲方满意的策划方案时有权解除合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3、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支付服务费；
4、甲方应按照双方约定时间、程序、方式，配合乙方完成各项约定事项和内容；
5、甲方如存有婚庆服务等方面的私人禁忌，应在签订本合同时，或在开展有关服务筹备之前及时告知乙方；
6、婚庆服务中有第三方提供服务的，如酒店、安保及其他非乙方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人员等，甲方应当安排第三方协助乙方工作，为乙方服务提供必要条件（如电力电源、灯光、音响等）；
7、甲方应当保守婚庆服务中归乙方所有的知识产权（包括商业秘密）并不得泄漏给第三方；
８、婚庆举办场地收取的进场费、清洁费、电力费、安全保卫费、 
等各类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四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享有及时获得甲方支付服务价款的权利；
2、乙方应当严格遵守合同的约定，提供安全、准时、真实、有效服务，保证服务质量；
3、乙方提供婚庆服务前应对车辆、设备、道具等服务工具进行全面检查，以保证提供正常安全的服务； 
4、乙方提供的各项服务以及服务中所使用的各种产品，均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或者行业相关规范确定的要求； 
5、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随意调换服务人员、设备、道具，降低服务标准，服务人员提供的服务应当健康、文明；
6、乙方应当在婚庆前15天与甲方确定婚庆服务所有事项； 
7、乙方应当保守因签订和履行本合同而获悉的甲方的秘密和隐私。 
第五条安全责任
甲乙双方均应确保婚庆事项的安排无安全隐患。因各自行为造成安全事故的，自行承担安全责任。
第六条合同的变更
1、甲方因故需变更服务项目、内容、时间的，应在举行婚庆仪式前15日通知乙方，并与乙方签订变更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2、乙方如因意外情况（如车辆、设备故障、人员生病、等）导致合同约定的车辆、司仪、摄影、摄像等需要变更的，应在举行婚庆仪式前４８--72小时通知甲方，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调换，并退还甲方50 %的该项服务费。
第七条合同的转让
甲方因故无法履行合同可将本合同中未履行的权利义务转让第三方，但必须经甲、乙、第三方共同确认；

第八条　付款方式
签署本合同时，甲方支付乙方定金元，在举行婚庆仪式前６个月（含６个月）交纳定金的，定金不超过服务总价款１０%；在举行婚庆仪式前３个月内（含3个月）交纳定金的，定金不超过服务总价款２０%，定金可抵服务费。

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选择下述第种方式付款，并按该方式所定时间如期足额将服务费支付给乙方：

1、一次性付款方式

年月日前，支付全部服务费，共计人民币元。

2、分期付款方式

（1）年月日前，支付服务总价款的%，共计人民币

元；

（2）余款服务总价款的10%，共计人民币 　　元，在婚庆服务结束当日付清。

第九条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的，□无权收回定金；□支付具体服务项目费用50％的违约金，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2、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擅自更换婚庆司仪、化妆师、摄影、摄像、车辆等服务人员或设施的，经甲方同意合同继续履行的，乙方应当□双倍返还定金；□退还甲方相应的服务项目费用，□按具体服务项目费用的50%支付违约金，并按具体服务项目费用的1倍给予赔偿。如甲方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可以提前解除合同，乙方应当□双倍返还定金；□退还甲方相应的服务项目费用，□按具体服务项目费用的50%支付违约金，并按具体服务项目费用的2倍给予赔偿。

３、婚庆司仪、化妆师、摄影、摄像、车辆等服务人员或设施，未在服务起始时间内到达约定地点的，迟到时间在30分钟以内的，乙方应当按具体服务项目费用的50%支付违约金；超过30分钟的，乙方应当□双倍返还定金；□退还甲方相应的服务项目费用，□按具体服务项目费用的50%支付违约金，并按具体服务项目费用的1倍给予赔偿。

4、乙方在提供婚庆服务过程中，因车辆、设备故障、交通、电力等原因无法按照约定履行的，经甲方同意后，必须在６０分钟内，另派备用车辆、设备、道具等到达服务现场，并按甲方具体服务项目费用的50%支付违约金；若乙方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继续提供服务的，乙方应当□双倍返还定金；□退还甲方相应的服务项目费用，并按具体服务项目费用的1倍给予赔偿。

５、因乙方原因造成影像灭失或出现严重质量问题，能够补拍的内容经甲方同意后给予补拍，并按具体服务项目费用的2倍给予赔偿。甲方不同意补拍或无法补拍的，乙方应退还甲方相应的服务项目费用，并按具体服务项目费用的5倍给予赔偿。

6、由于一方的原因给另一方或第三方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乙方严重违约，给甲方造成精神损失的，还应赔偿其精神损失。

第十条争议解决的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申请消费者协会或青岛市婚庆礼仪协会进行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种方式：

1、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其他约定事项
1、为保证婚庆服务项目的履行，甲乙双方应分别确定联系人、联系方式。甲方：　　　　，联系方式：；乙方　　，联系方式：；

2、婚庆日期：年月日；

3、新娘家地址：；新郎家地址：；婚宴地址：；

第十二条合同附件
具体服务事项以附件形式约定。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与附件内容不一致的，以附件为准。

第十三条本合同一式二份，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乙方：（签章）

通讯地址：负责人：

E-mail: 住所：

身份证号码 ： E-mail: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签约时间 ：签约地点：

附件一：
婚庆策划约定 
乙方为甲方提供婚庆策划服务。具体约定如下：

一、策划人员约定：策划人：；联系电话：。二、甲方策划要求：
。

三、策划项目约定：
。 四、策划方案交付时间约定：乙方应于年月日

前将策划方案确定稿交甲方确认。甲方应在收到策划方案3日内提出意见，如无异议签字确认，乙方按照策划内容进行操作。

五、甲方支付的婚庆策划服务费用包含的服务内容有
。
六、其他约定：
。

甲方（签字）：乙方（签章）：

日期： 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附件二：
化妆服务约定
乙方为甲方提供婚庆化妆服务。具体约定如下：
一、化妆师约定：1、甲方指定　为婚庆化妆师，联系电话：　　　；2、如遇意外情况导致约定的化妆师无法提供服务的，经乙方推荐甲方同意可指定　　为婚庆化妆师，联系电话：　　　　　　。

二、化妆时间地点约定：化妆师于　 　 年　　月　　日　　时分到达　　开始服务，服务时间至□完成最后一个妆面，□喜宴结束，□其他　　。

三、化妆服务内容：□全程：早妆第一套服装造型化妆至晚宴最后一套服装服装造型化妆结束，包括次造型次化妆；□半程：午宴第一套服装造型化妆至晚宴最后一套服装造型化妆结束，包括次造型次化妆 ；□补妆：午宴第一套服装造型化妆至外拍最后一套服装造型化妆结束，包括次造型次化妆 ；□其他: 。
四、被化妆人员：。 

五、试装约定：1、乙方应提供次免费试妆，以确定化妆风格和测试被化妆人员有无过敏反应；2、试妆时间：年月日 
时 分，试妆地点：； 

六、甲方支付的化妆费用包含的内容有；
等饰品甲方如有需要则另付费用（此费用在化妆后即付清）。

七、其他约定：。

甲方（签字）：乙方（签章）：

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附件三：
婚庆车辆租赁使用约定
乙方为甲方提供婚庆车辆租赁服务，用于婚庆活动当天使用。具体约定如下：
一、租赁车型、数量约定：1、主车：车型、颜色、车牌号、 租金：；2、副车：车型、颜色、数量辆、车牌号、租金：；3、录像车：车型、颜色、车牌号、租金：； 4、如遇意外情况（如车辆、设备故障、人员生病、等），经乙方推荐甲方同意选择以下备用车辆：（1）主车：车型、颜色、车牌号、租金：；（2）副车：车型、颜色、数量辆、车牌号、租金：；（3）录像车：车型、颜色、车牌号、租金：。

二、婚庆车辆服务时间、地点约定：乙方提供的婚庆车辆于年月日时分前，到达市　区路号开始服务，主车服务时间至结束。副车服务时间至结束结束。录像车服务时间至结束。

三、婚庆车辆使用里程或时间约定：1、婚庆车辆在租赁期内使用限公里数 
公里或限时间小时；2、使用婚车超出上述公里或时间部分，超出公里，按每公里 元支付，或按超出时间每小时元支付。两者均超出约定的，按方式支付，超出部分费用，甲方应于用车完后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四、婚庆车辆服务路线约定：1、甲方应在婚庆前天以书面形式将行驶路线告知乙方；2、行程路线若有变动，甲方应提前天以书面形式告知乙方；3、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的路线行使，若未经过甲方同意擅自改变行车路线的，造成里程超过本合同约定的，乙方无权要求甲方增加任何费用。 

五、婚庆车辆使用约定：乙方提供的婚庆车辆租赁服务每车配司机1名。

六、甲方支付的婚庆车辆租赁服务费用包含的服务内容：；租赁车辆使用期间产生的汽油费、汽车清洗费、司机餐费、由乙方承担，停车费、门票、路桥费、由甲方承担。

七、其他约定：。

甲方（签字）：乙方（签章）：

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附件四：
纪实摄影服务约定
乙方为甲方提供婚庆纪实摄影服务。具体约定如下：

一、摄影师约定：1、甲方指定为摄影师，联系电话：，为甲方提供全程跟踪纪实摄影服务，并进行后期制作；2、如遇意外情况（如车辆、设备故障、人员生病、

等）导致约定的摄影师无法提供服务的，经乙方推荐甲方同意可调换为摄影师提供纪实摄影服务，联系电话：。

二、摄影服务内容及时间地点约定：1、摄影服务：甲方应于拍摄前天以书面形式提供婚庆活动流程并注明必拍场景及要求。□婚庆当天跟拍。摄影师于　年　月　日　时分到达（地点）开始服务，服务时间至（时间）结束。拍摄场景及要求以甲方提供的婚庆活动流程为准。□婚庆提前外拍。摄影师于　年　月　日　时分到达（地点）开始服务，服务时间至

（时间）结束。外拍地点及要求以甲方提供的婚庆活动流程为准。2、乙方所摄制的成品缺少约定的必拍场景，应按每个场景元进行赔偿；3、数码摄影超时，按元/单机小时收取拍摄服务费用。胶片摄影超量，按元/卷收取拍摄服务费用。

三、摄影设备及后期制作约定：
□使用数码照相机拍摄：1、品牌及型号， 台数；2、使用单镜头反光系列，500万像素以上数码相机拍摄；3、图像原始文件应不小于□K/□M。图像文件格式为：□RAW □TIFF □JPEG □其他；4、在服务时间内，拍摄数字图像不少于幅；5、后期制作：（1）□电子相册：□所有/□选定相片制成□VCD/□DVD电子相册碟；（2）配乐曲目：；6、所有原始图像文件应刻录成数字光盘，光盘品牌及型号：。

□使用胶片照相机拍摄：1、品牌及型号，台数；2、使用单镜头反光系列相机拍摄；3、在服务时间内，拍摄 □135 □120 □其他胶卷，卷；4、胶片摄影（以36张/卷为基数）中，废片（影像模糊、曝光不足或过度致使影像质量不良、“空”镜头）不得超过张，如有超出，乙方支付甲方元/张的违约金，并承担冲印费。

四、照片冲印约定：1、照片冲印由方负责，如乙方负责冲印照片冲印前必须经甲方确认冲印的相片及数量；2、冲印相片尺寸及单价：□3R 元/张。□4R 元/张。□5R 元/张。□6R 元/张；3、相纸品牌及型号： ；（照片冲印费另行收取）。

五、交付时间约定：1、摄影成品的取件时间为：年月日至年月 日；2、摄影成品未在规定的时间交付的，按元/每天支付违约金；3、拍摄的影像资料（包括成品）超过个月甲方未领取的，乙方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告知义务履行后若甲方仍不能取件时，乙方可作妥善处理并不负保管责任。

六、甲方支付的纪实摄影费用包含的服务内容：。
七、其他约定：。

甲方（签字）：乙方（签章）：
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附件五：
纪实摄像服务约定
乙方为甲方提供婚庆摄像服务。具体约定如下：

一、摄像师约定：1、甲方指定为摄影师，联系电话：，在甲方举办婚庆时，提供全程跟踪摄像服务，并进行后期制作；2、如遇意外情况（如车辆、设备故障、人员生病、等）导致约定的摄像师无法提供服务的，经乙方推荐甲方同意可调换为摄影师提供纪实摄像服务，联系电话：。

二、摄像机约定：□数码摄像机，品牌及型号；台数；□模拟摄像机，品牌及型号，台数。

三、摄像服务内容和时间地点约定：1、甲方应于拍摄前天以书面形式提供婚庆活动流程并注明必拍场景及要求；2、□婚庆当天跟拍。摄像师于　年　 月　日　时分到达（地点）开始服务，服务时间至（时间）结束。拍摄场景及要求以甲方提供的婚礼(庆典)活动流程为准。□婚庆提前外拍。摄像师于　年　 月　日　时分到达（地点）开始服务，服务时间至（时间）结束。外拍地点及要求以甲方提供的婚礼(庆典)活动流程为准；3、甲方要求延长拍摄时间的，另外加付元/小时拍摄服务报酬。此费用在拍摄服务结束时付清；4、乙方所摄制的成品缺少约定的必拍场景，应按每个场景元进行赔偿。

四、后期制作约定：1．拍摄内容经简单剪辑（包含：片头、片尾，字幕，配乐等）后，制作成录像片，片长不少于分钟，并制成□DVD □VCD □其它，数量碟；2．光盘或其他刻录媒介的品牌及型号；3．电子相册：将指定相片张，制作成电子相册，编入录像片；4．使用模拟摄像机拍摄的影像制作成DVD、VCD或录像带后，影像质量逊于原像带。

五、交付时间约定：1．摄像成品的交付时间为年月日；2．摄像成品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付的，按每天按元支付违约金；3．拍摄的影像资料（包括成品）超过个月甲方未领取的，乙方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告知义务履行后若甲方仍不能取件时。

六、甲方支付的纪实摄像费用包含的服务内容：。
七、其他约定：
。
甲方（签字）：乙方（签章）：

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附件六：
婚礼司仪服务约定
乙方为甲方提供婚庆司仪服务。具体约定如下：
一、婚庆司仪约定：1、甲方指定　 　为婚庆司仪，联系电话：　　　　　　　；2、如遇意外情况导致约定的婚庆司仪无法提供服务的，经乙方推荐甲方同意可调换　　担任婚庆司仪，提供婚庆司仪服务，联系电话：　　　　　　　。

二、婚庆司仪服务时间、地点约定：婚庆司仪于　 　 年　　月　　日　　时分到达　　（地点），婚庆仪式司仪服务自（时间）开始，服务时间至　（时间）结束。

三、婚庆司仪服务内容：
1、甲方服务要求：

。

2、主持流程：

。

3、注意事项：

。

4、婚庆司仪应于婚庆仪式前天与甲方进行次详细交流婚礼流程及细节（或彩排）。

四、甲方支付的婚庆司仪费用包含的服务内容：
。
五、其他约定：。

甲方（签字）：乙方（签章）：

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附件七：
婚纱（礼服）租赁使用约定
乙方为甲方提供婚纱（礼服）租赁服务，用于婚庆活动当天使用。具体约定如下：

一、租赁婚纱（礼服）具体内容约定
	婚纱礼服款式
	服装编号
	颜色
	购买/租赁
	金额
	备注

	
	
	
	
	
	

	
	
	
	
	
	

	
	
	
	
	
	

	
	
	
	
	
	

	
	
	
	
	
	

	
	
	
	
	
	

	
	
	
	
	
	

	
	
	
	
	
	

	合计金额 ：预交押金：

	□手套□头纱□蓬裙□饰品及其他配件


二、婚纱（礼服）租赁时间约定：1、年月日试穿。甲方至乙方处试穿修改后的婚纱/礼服。2、年月日取衣。甲乙双方当场查看衣物有无损坏情况，如有异议需当场提出。3、年月日前归还租赁的衣服。乙方经验收无损坏后,将押金全额退还甲方。甲方逾期未能归还乙方所租赁的服饰的，乙方有权按照每日的租金额从押金中扣取，如押金不足以支付日租金的，合同权利义务解除，即甲方无需归还乙方服饰，乙方无需归还甲方押金。甲方归还所租赁的服饰时出现破损，如服饰受损可以修复，甲方按照该服饰租金的 %赔偿乙方；如服饰受损无法修复，押金将不予退还，服饰归甲方所有。
三、其他约定：
。
婚纱（礼服）测量注意事项：测量时需穿贴身的衣物；需保持端正、自然的站姿；测量衣物的长度需加入高跟鞋的高度，做为测量标准。
甲方（签字）：乙方（签章）：

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附件八：
其他服务项目约定
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提供婚庆的以下服务。具体约定如下：

一、婚庆鲜花制作：
□手捧花：元，式样：，要求：。

□胸花：元，式样：，要求：。

□婚车装饰：元，式样：，要求：。

□鲜花门：元，式样：，要求：。

□其他：

。

服务费用共计：元。

二、婚庆仪式场景布置：
1、舞台灯光要求：

。

2、舞台背景装饰要求：

。

3、场景道具：

□烛台□冷焰火□追光灯□雪花机

□泡炮机□烟雾机□纱幔□鲜花

□香槟塔□路引□拱门□花门

□音响□香槟酒□干冰机□四色灯

□其他

4、其他要求：

。

5、服务费用共计：元。

三、婚庆演艺服务
□舞狮队元人，服务地点：，服务时间：。 

□军乐队元人，服务地点：，服务时间：。□锣鼓队元人，服务地点：，服务时间：。

□伴宴乐队元人，服务地点：，服务时间：。

□其他：

。 
服务费用共计：元。

四、其他服务项目：
。

服务费用共计：元。

甲方（签字）：乙方（签章）：

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